
國立清華大學 

辦理新竹市政府委託 109年 

「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人員 180小時職前訓練-第十期」招生簡章 

一、 依據： 

(一)「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與中心設立及管理辦法」第 23條第 1項第 2 款、第 5 款及第 24 條。 

(二) 新竹市政府教育處109年3月6日府教社字第1090036135號函委託本校辦理。 

二、 目的：培養優質課後照顧服務人員，以提昇服務人員專業知識及技能。 

三、 主辦單位：新竹市政府。 

四、 承辦單位：國立清華大學推廣教育中心。 

五、 授課時數：180小時（非學分班）。 

六、 上課地點：國立清華大學南大校區（地址：新竹市南大路 521號）。 

七、 訓練期間：109 年 7月 4日至 109年 10月 31日 每週六、日(詳細課表如下頁) 

八、 課程時間：早上 9:00~12:00 至下午 1:00~4:00 

九、 招生對象(優先錄取順序)： 

（一） 凡高中（職）以上學校畢業，任職於本市課後照顧中心、班之工作人員。 

（二） 凡高中（職）以上學校畢業，有意從事國小兒童課後照顧服務工作，欲取得 180小時

課後照顧服務人專業訓練課程者。 

【備註：如已是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幼兒園合格教師、教保員、助理教保員(不包括保母人員)，不需修習本課。】 

十、 招生人數：50人滿額，未達 30人不予開班。(依順序先後錄取) 

十一、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09年 6 月 20日星期六截止 

十二、 報名方式：一律採線上報名，如下步驟： 

    (1)請上網 https://signup.nd.nthu.edu.tw/ceeproject/，如尚未成為會員，請依步驟加入會員。 

    (2)選課：點選近期課程資訊，下拉選 109 年夏季班之本課程並瞭解課程內容後，按步 

      驟完成網路報名。 

    (3)最後產生之繳費單請列印後依指示繳費，完成繳費後始可保留名額及完成報名。 

    (4)請務必 E-MAIL 附件【個人大頭照、畢業證書】圖檔，如任職於本市立案的課照中心 

      者必須傳送在職證明，E-MAIL：nthucce@my.nthu.edu.tw主旨請寫報名兒課、姓名) 

十三、 費用及退費辦法： 

（一） 學費：新台幣 13,800元。(內已包含講義課程材料費，另本班為委辦專班，不適用任何優惠辦法) 

（二） 退費標準：(依據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第 17條) 

1. 受訓學員於完成繳費後，開訓日前退訓，其繳交費用扣除行政作業費 10%，應退還

已繳受訓費之 90%。 

2. 實際開訓日後未逾課程三分之ㄧ退費者，應退還已繳費用之 50%，例如於總時數

60(含)小時以內退選者。 

3. 開訓日後逾訓總時數三分之一者(超過 61小時以上)，不得要求退費。 

4. 本課程若因主辦單位或訓練單位之故無法開課，所繳費用無息退還。 

十四、 錄取公告：符合資格者，任職本市兒課中心機構者為優先錄取，其他依序錄取至額滿為止，

於 109年 6月 23日（星期二）下午 5時前公告於推廣教育中心網站最新公告及發送簡訊

開課通知。(若報名資料缺附件或不實者，視同資格不符或如有放棄者依序通知遞補) 

諮詢及報名專線： 

03-5715131轉 78212  鄭小姐 

南大校區行政大樓 3樓推廣教育中心 

諮詢時間：上午 8點半~下午 5點半 

http://ndcee.web.nthu.edu.tw/ 



十五、 出勤考核： 

(一) 請專責課程助理於上課期間全程跟課，提供講師與學員之課程服務。 

(二) 安排學員固定座位，將座位表提供講座，並製作簽到單，供受訓學員於各項課程上課

前簽到，課程結束後簽退，每堂課由課程教學助理查核。 

(三) 簽到/退管理以下列方式為之： 

1. 上課遲到逾 30分鐘者，該節次視為缺課 1小時。 

2. 簽到/退由助理管理，詳實記錄遲到或早退時間，並會注意簽到後未上課之情形。 

(四) 參訓人員不得缺席、遲到或早退，缺席、遲到或早退者應辦理請假手續。請假及缺席

時數合計不得超過 15小時，超過（第 16小時起）者不發給結訓證書。 

(五) 參訓人員不得找他人代理上課及冒名簽到退，經發現以缺席記錄。 

(六) 如遇不可抗拒之因素得以請假（如下），請假以小時為單位，並於學習成績酌予扣分。 

1.喪假：檢具證明文件請事先提出。 

2.遲到早退、曠課、事病假、不假外出：皆視同請假缺課。 

(七) 訓練成績以每科均達 60分以上為及格標準，評分方式由各課講座實施評量。 

十六、 於各項課程結束後，即將學員出缺勤情形統計並送新竹市政府備查。核發結訓證書：訓

練期滿，且出席情形通過且經考核及格者，於 20日內提送至市府，審核通過後由市府發

證。 

十七、 其他權利義務：  

(一) 如遇天災或其他不可抗力之因素停課將順延補課，學員個人因素缺、曠課恕無法補課。 

(二) 為尊重講師及其它學員上課之權利，請勿帶他人或小孩入場上課，本校亦無托育服務。 

(三) 本訓練課程僅為兒童課後照顧人員職前教育訓練，不含轉介或相關媒合事項。 

(四) 依市府委辦規定，學員應有固定座位，請學員不得擅自換位，以免講師評分有異。 

十八、 前期未通過訓練者之重修取得方式：(此部份請來電申請) 

(一) 前期如總缺席時數 16 小時(或以上)視為未通過合格訓練，如欲於本期重修取得(此項

為特殊個案需專案報准市府後認定為個人不可抗力之缺席因素即得申請重修)，必須完

成前期各科課程缺席時數，不得再缺席。(例：前期其中有兒童發展缺席 6小時，必須

重修兒童發展 6小時及加上其他科所缺席時數) 

(二) 重修學費：以每科之總時數以 1小時 100元計算(例：兒童發展 6小時 x100元=600元

+其他科之全部時數 x100元)。 

(三) 行政雜費：500元 

(四) 認定完成通過後，即發給前期之合格結訓證書。 

十九、 授課師資：國立清華大學、各國小教師等專業師資群。 

二十、 課程內容：  

編號 科目類別 基礎單元時數 參考單元時數 
1 課後照顧服務概論 6 3 
2 兒童發展 9 3 
3 兒童行為輔導與心理衛生 12 3 
4 親職教育 6 3 
5 兒童醫療保健 6 0 
6 兒童安全及事故傷害處理 9 3 
7 兒童福利 6 0 
8 特殊教育概論 6 6 
9 初等教育 6 3 
10 學習指導 30 15 
11 兒童體育及遊戲 6 3 
12 兒童故事 6 3 
13 班級經營 6 3 
14 社區認同與社區服務 6 3 
15 兒童品德教育與生活能力訓練 6 3 
 合計 126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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